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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类 别：A

签发人：段林荣

铜卫健函〔2021〕44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17 号建议的复函

马秀云等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偏远乡村村医队伍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17

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多途径提高乡村医生收入。每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

资金 40%（服务人群人均 26 元）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12000

余元用于乡村医生补助，基本公卫补助资金每年新增部分主要用

于乡村医生补助。每位患者一般诊疗费用 5 元全部用于乡村医生

补助。每年免费开展乡村医生培训，加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力度，

提高服务水平，增加乡村医生收入。制定低收入乡村医生补助办

法，对偏远地区低收入的乡村医生按照“填平补齐”原则每年予

以定额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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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面解决乡村医生退出养老问题。全市对年满 60 岁退

出的乡村医生实行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+工龄补助”方式给

予补助，2020 年工龄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7.34 元，补助标准逐

年递增。对身体健康的乡村医生延迟至 65 岁退出。市、区县两

级落实补助资金为乡村医生购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。

三、全力解决乡村医生来源问题。对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

试办理乡村医生执业注册，目前全市大专以上学历 81 人。推行

乡镇卫生院执业医师到村卫生室执业，持有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人

员占 20%。从二级以上医院向偏远农村派驻第一村医，目前已向

全市 19 个乡镇 90 个村派驻 3 批 90 人次。支持铜川职业技术学

院开设临床医学专业，为各区县定向培养乡村医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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